
交通部公路局暨所屬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 

開放應用須知 
95年4月20日路秘文字第0951002347號函頒 

95年5月17日路秘文字第0951002945號函修正 

95年7月3日路秘文字第0950030789號函訂定發布收費標準 

97年1月3日路秘文字第0971000311號函修正 

103年10月14日路秘文字第1031007356號函修正名稱及規定 

103年11月6日路秘文字第1030055050號函修正部分規定 

109年4月10日路秘文字第1090038019號函修正名稱及規定 

112年9月6日路秘文字第1120114198號函修正名稱及規定

一、 為統一交通部公路局暨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本機關)辦理檔案

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及行政 

程序法第四十六條有關檔案應用、政府資訊提供及卷宗閱覽、 

抄錄或複製規定事項，特訂定本須知。 

二、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本機關檔案、政府資訊或卷宗（以下簡

稱檔卷），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機關申請（申請書如附件

一）。 

前項申請書得以親自持送、電子傳遞或郵寄等書面通訊方式

為之。如委任代理人申請，應於申請書詳填代理人資料並簽

章。 

前項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應檢具委任書(如附件一之一)；

如係法定代理者，應敘明其關係，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三、 申請案件之受理，依申請應用之檔卷性質，由業務承辦單位

辦理。 

業務承辦單位辦理檔卷應用申請案，應先檢視申請案件內容，

並自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內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但延長 

時間不得逾十五日。申請程序不合規定程式或資料不全者，應

通知申請人或其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七日內補正；屆期

不補正或不能補正者，得駁回其申請；如有補正資料者，准駁

之十五日自申請人補正之日起算。 

本機關檔卷應用准駁，依檔案法第十八條、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十八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及其他法令之規定辦理。 



業務承辦單位應依規定辦理調卷，並就檔卷內容得否提供應

用，擬妥准駁決定函(如附件二)、准駁表(如附件三)及准駁

清單(如附件三之一)併同申請書或相關文件，必要時簽會該

檔卷所涉業務單位，徵詢其意見。 

四、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卷，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如有使

用原件之必要者，應於申請時載明其事由。 

五、 同意提供應用之檔卷，如其中一部分有應限制提供之情形，

應採分離原則，去除不得提供部分，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

業務承辦單位應將檔卷部分抽離或遮掩情形註記於檔案及政

府資訊開放應用簽收單(如附件四)。 

六、 申請人至本機關應用檔卷時，應出示准駁決定函及備有本人照

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於申請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登記簿

(如附件五)上簽名或蓋章，完成登記程序後，始得進入本機

關指定之檔卷應用處所。 

業務承辦單位人員將檔卷交付申請人使用，應請其於檔案及

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簽收單簽名。 

申請人應用檔卷時，應由業務承辦單位人員陪同為之。 

七、 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卷之費用，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訂定之「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收費。 

前項之收費，本機關應開立收據交付申請人。

八、 申請人進入檔卷應用處所，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禁止飲食、吸菸、大聲喧嘩。 

(二) 不得破壞環境整潔。 

(三)禁止攜帶原子筆、毛筆、刀片、膠水、修正液等易塗損

檔卷之工具。 

(四)抄寫檔卷時，以使用無橡皮擦之鉛筆、可攜式電腦或可

攜式媒體為限。 

(五) 禁止攜帶非經許可之私人物品。 

(六) 非經許可，禁止接用本機關電源及網路系統。 

(七) 本機關提供應用之器材須妥慎維護，不得破壞。 



前項第四款可攜式電腦或可攜式媒體之使用，非經本機關許

可不得為之。其使用應遵守本機關資訊安全政策相關規定；

可攜式媒體使用前應經本機關掃毒檢查。 

如有必要暫離檔卷應用處所者，應將檔卷交由業務承辦單位

人員保管；應用影像系統者，則應完成登出作業。 

九、 申請人應用檔卷，應保持檔卷資料完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卷。 

(二) 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卷。 

(三) 以其他方法破壞或變更檔卷內容。 

十、 應用檔卷時，申請人有違反第八點及第九點所列情形者，本機

關業務承辦單位人員得停止其應用，並紀錄之。情節重大及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十一、申請應用之檔卷，不得攜出檔卷應用處所，並應當日歸還；

如未能於當日應用完畢者，業務承辦單位應於檔案及政府資

訊開放應用簽收單註記應用情形後，先辦理還卷，再行約定

應用日期。 

前項檔卷歸還，應經本機關業務承辦單位人員點收無誤或確

認登出影像系統後，於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簽收單上註

記還卷並將一聯交付申請人。 

業務承辦單位應將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簽收單影本併同

應用檔卷，依相關規定辦理還卷。 

十二、本機關開放應用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至12時，下午

1時30分至4時30分。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不對外開放。 



附件一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申請書 
申請書編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 
住（居）所、聯絡電話 

申請人 
  

地 址 ： 
 

 

 
 

電話：(H) (O)   

e-mail：   

※代理人 

與申請人之關係 

（ ） 

  地址： 

 

電話：(H) (O) 

※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 

※地址： 

(管理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 

 

序號 

請先查詢檔案目錄後填入 申請項目（可複選） 

檔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閱覽

抄錄 

複製紙本 複製

電子檔 黑白 彩色 

1      

2      

3      

4      

5      

6      

7      

8      

※序號 有使用檔卷原件之必要，事由： 

申請目的：歷史考證 學術研究 事證稽憑 業務參考 權益保障 

 其他（請敘明目的）： 

此致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 

申請人簽章： ※代理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詳閱後附填寫須知 



 

 

填 寫 須 知 

一、※標記者，請依需求加填，其他欄位請填具完整。 

二、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請填列身分證字號、護照或居留證號碼。 

三、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請檢具委任書(如附件一之一)；如係法定代理者，請檢具身分關係

證明文件影本。申請案件含有個人隱私資訊者，請併附身分證明文件。 

四、法人、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請附登記證影本或公司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五、本機關檔卷應用准駁依檔案法第18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46條及其他法

令之規定辦理。 

六、閱覽、抄錄或複製檔卷，應依交通部公路局暨所屬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所訂時

間及場所為之。 

七、閱覽、抄錄或複製檔卷，應遵守交通部公路局暨所屬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規

定，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 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卷。 

(二) 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卷。 

(三) 以其他方法破壞或變更檔卷內容。 

八、閱覽、抄錄或複製檔卷之收費方式，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訂定之「檔案閱覽抄錄複

製收費標準」辦理。 

九、申請書填具後，得以親自持送、電子傳遞或郵寄等書面通訊方式送至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 

    理所收受辦理。 

十、應用檔卷而侵害第三人之著作權或隠私權等權益情形時，應由申請人(代理人)自負責

任。 

十一、 本機關地址：830202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361號；電話：07-7711101。 



附件一之一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申請委任書 

 
本人  委託  

 

一、辦理下列事項(請勾選) 

申請應用檔卷 

應用（閱覽、抄錄或複製)檔卷 

領取檔卷複製品 

申請案聯繫及公文送逹事宜 

二、是否 同意複委託（未勾選則視為不同意） 

 

此致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 
 

 委託人 受委託人 

親 筆 簽 名 
  

國民身分證、護照

或居留證號碼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附註：1.委託人即為申請應用檔卷之申請人；受委託人為代理人。 

2.併附委託人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准駁決定函參考範例】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 函（稿）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路監車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附件1-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准駁表、附件2-准駁清單、附件 

3-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若拒絕申請則免附)) 

 

主旨：臺端申請應用檔卷一案，經准駁決定如後附准駁表，

請查照。 

說明：復臺端○年○月○日申請書。 
 

 
正本：○○○ 君 

副本：本所秘書室（含附件） 

 

（機關首長簽字章） 



表 
附件三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准駁 

申請人：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 

申請書編號： 

(申請書影本如後) 

 

臺端申請應用檔卷之審核結果如下： 

 

 

 

 

 

 

□提供應用 

應  用 方 式 檔卷申請序號 

□可提供檔卷 □原件 □複製品供閱。 

所申請序號 內容含  

經抽離或遮掩處理後提供。 

 

□可提供複製。 

所申請序號 內容含   

經抽離或遮掩處理後提供。 

◎檔卷複製費用新臺幣（以下同） 元及耗材 元。 

◎若需郵寄服務，另加郵資 元(以實支數額計算)及處理

費50元。 

◎共計 元。請於 年 月 日前以現金袋或郵政匯 

票送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地址：830202 高雄市

鳳山區武營路361號) 

 

 

 

 

 

 

□暫無法提供

使用 

 原  因  檔卷申請序號 

□檔卷內容涉及國家機密。  

□檔卷內容涉及個人犯罪資料。  

□檔卷內容涉及工商秘密。  

□檔卷內容涉及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  

□檔卷內容涉及人事及薪資資料。  

□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之義務。  

□有侵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正當權益之虞。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之限制條款。  

□其他：  

法令依據：○○法第○條第○項第○款 

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一、可提供檔卷應用者，請持准駁決定函、准駁表及准駁清單，並備身分證明文件(國民身分證、護照

或居留證)，至交通部公路局高雄監理所(地址：830202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361號)應用檔卷，並

請於行前 3日與承辦人聯絡，以資準備。(承辦人姓名：王小姐電話：07-7711101 轉803) 

二、不服本所准駁決定者，得自本准駁決定函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本所向交通部公路

局提起(※餘如背面說明) 



一、 依「交通部公路局暨所屬機關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規定，應用檔

卷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服務時間及場所： 

1、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12時，下午1時至5時。 

(例假日及國定假日除外) 

2、場所：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檔卷應用處所。 

（二）閱覽、抄錄或複製檔卷，不得有下列行為： 

1、 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卷。 

2、 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卷。 

3、 以其他方法破壞或變更檔卷內容。 

二、 閱覽、抄錄或複製檔卷收費標準：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訂定之「檔

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辦理。 

二、交通路線： 

（一）搭公車： 

1、 高雄火車站–搭乘 100 路公車--在監理所後(武慶路鐵路機廠)下車，
步行約5分鐘至本所。 

2、 三民區–搭乘81路公車--至監理所站下車。 

（二）搭捷運： 

請搭高雄捷運橘線，至技擊館下車，3號出口，往武營路行約2公里即可到本所。 

 



附件三之一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准駁清單 
 

序號 檔號或文(編)號 案名 案由 准駁決定 提供數量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計 
 

○ 案又○件 
檔卷原件○卷；

檔卷複製品○頁 

 



附件四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監理所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簽收單 
共二聯，一聯由業務承辦單位備查，一聯交由申請人(代理人)收執 

申請書編號：

申請人： 

承辦人： 

約定應用日期：

應用時間：起 

迄 

 

時

時 

年 月 

分

分 

日 
  

序號 檔號或文(編)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應用

方式 

還卷

註記 
數量 准駁決定 備註 

1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2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3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4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5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6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7 

  
 閱覽 

 複製 

 閱畢 

 續閱 

   

 

申請人(代理人)確認應用檔卷內容、頁數及數量無誤簽收： 

  

 
日期： 

 

 
年 

 

 
月 

 

 
日 

附註：1.業務承辦單位應將檔卷部分遮掩或抽離情形註記於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簽收單告知

申請人(代理人)。 

2. 閱覽、抄錄本機關檔卷，每2小時20元；不足2小時，以2小時計。 

3. 收費計算明細： 

(1) 閱覽（含抄錄）：  小時，合計 元。 

(2) 複製： 規格， 頁數，合計 元。 

(3) 總計：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附件五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申請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登記簿 

 

時 間 申請人簽章 承辦單位/承辦人 核 准 文 號 備註 

     

     

     

     

     

     

     

     

     

     

     

     

     

     

     

 


